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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吳振彰
電話：03-5249617#202
電子信箱：05420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資字第11500657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80000A_115006577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新北市政府辦理「114學年度『智助自主‧學習共

響』公開觀課暨成果發表會」相關活動事宜，請依本市中

小學教師公假核給原則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5年4月9日北教中字第115065177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藉由深化師生共話反思，展現學習者主體性，促進跨域對

話交流，以實踐AI數據賦能，特辦理旨揭公開觀課暨成果

發表會活動。

三、旨揭活動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5年4月17日（星期五），上午9時至下午4時10

分。

(二)地點：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（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71

號），活動場地不提供停車位，請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

工具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人數以錄取300名為原則，得視場地空間酌予

增加人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5000180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4/14 08: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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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新北市公私立國中校長、教務主任、教師及對自主學

習有興趣之教育人員，自主學習社群學校每校薦派2~5

名(含校長及教務主任)，其餘學校則至少薦派1名。

２、臺北市、新竹市、高雄市教育局(處)代表或推薦教

師，每縣市以開放15~20名為原則。

３、受邀專家學者、與談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。

４、對於自主學有興趣之全國各縣市師長及大專院校師培

生，採自由報名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

１、外縣市師長自即日起至115年4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中午

12時前，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(研習代

碼：5551164)。

２、若有無法報名或其他相關問題，請洽詢新北市立育林

國民中學教務處，以下人員：

(１)陳建元教務主任，聯絡電話：(02)26841160分機

200

(２)高韻仙組長，聯絡電話：(02)26841160分機203

四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參與活動者自行攜帶個人環保杯。

(二)研習時數：參與活動者請務必完成上午簽到、下午簽到

及填寫回饋問卷，全程參加者核予研習時數6.5小時，參

與半日活動者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，逾時或未完成簽到及

填寫回饋問卷者，不採計研習時數，亦不事後補登。

五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中學、新竹市立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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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教育網路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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